
 

 

 

 

 

 

 

 

 

 

 

 

 

 

 

 

 

 

 

 

 

 

 

 

 

 

 

 

 

 

  

行业研究 | 内地房地产 

内地房地产专题研究（总第 121 期） 

 人口专题研究十二：七普数据中的住房需求趋势 

2010-2020 年乡村拉动人均住房面积增长，中国相对发达国家仍具提升空间。

2020 年我国人均住房建面达 41.76平方米，较 2010年增长 34.4%，增幅较上个

十年小幅收窄 2.0pct。结构上看，城市人均住房建面最小，2020 年城市、镇、

乡村分别约 36.52 平、42.29 平、46.80 平。过去十年人均住房建面的增幅主要

由乡村拉动，2020 年城市、镇、乡村家庭户人数分别占全国的 39.2%、

22.4%、38.4%，2010-2020 年人均住房建面增幅分别为 25.3%、32.0%、

47.5%。国际上看，我国人均住房面积仍具备一定提升空间。我国 2020 年人均

住房建面折算为使用面积约 31 平，低于美国的约 67 平、欧洲主要国家的约 40

平及日本的约 34 平。另一角度，中国人均住房间数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较大。

我国 2020 年人均住房间数为 1.2 间，远低于加拿大、美国、日本的 2.6 间、2.4

间、1.9 间。我国与国际情况的差异一方面源于国家面积及土地制度等方面的

区别，另一方面也由于我国城镇化率（2021 年约 64.7%）仍低于主要发达国家

的 80%以上。随着城镇化的继续推进，我国人均住房面积有望进一步提升。 

中部省份人均住房建面较大，北部、广东、上海等改善性需求充足。从城市普

通家庭户的情况来看，2020年各地的城市人均住房建面分化较大，北方省份及

部分人口净流入省市城市人均住房面积偏小。河南、湖南、湖北等中部省份城

市人均住房建面领先，分别达 41.8 平、41.8 平、41.2 平；城市人均住房建面最

小的 10 个省市中 6 个为北方省份，另外广东、上海分别仅 29.6 平、30.6 平，

居全国末位。原因上看：1）房屋来源结构差异：多个北方省市居住于原公有

住房、经适房、两限房等面积偏小房屋的城市家庭户占比较高，如甘肃、北

京、山西均超过 25%（全国：15.6%）；2）楼龄差异：上海、北京、广东等发

达省市及辽宁、黑龙江等东北区域老旧房屋占比较高，居住于 2000 年前建成

房屋的家庭户占比均超过 34%（全国：31.9%）；3）经济发达省市人口净流入

态势延续，压制了人均住房建面的增长。综合来看，北部省市存在一定的改善

性需求，广东、上海等地亦存在充足的供需缺口。 

简要测算 2022-2025城镇住房需求约每年 12.3-14.5亿平，中长期购房需求仍具

支撑。根据七普的人口和住房数据，将住房需求分为三类进行简要测算。1）

城镇常住人口增长带来的刚性需求：假设三孩带动短期人口增速小幅提升、其

后持续回落，2022-2025 年城镇化率每年增速小幅放缓，根据七普城镇人均住

房建面推算得 2022-2025 年此类需求约每年 3.7-4.7 亿平。2）人均住房面积提

升带来的改善性需求：2010-2020 年城镇人均住房建面年均增幅约 0.83 平方

米，假设增幅逐年小幅减小，推算得 2022-2025 年此类需求约每年 5.3-6.5 亿

平。3）老旧房屋拆迁带来的刚性需求：假设 80% 1970 年前建成的城镇房屋及

40% 1970-1999 年建成的城镇房屋于 2021-2030 年拆除改造，2000 年及以后建

成房屋暂不拆迁，则 2021-2030 年城镇拆迁需求合计 33.3 亿平方米（六普至七

普 2000 年前建成的城镇房屋建面合计减少约 25.6 亿平），年均需求 3.3 亿平。

对上述三类需求进行加总，则 2022-2025每年的城镇住宅需求约 12.3-14.5亿平

方米，居民住房需求仍具备支撑；在金融政策和行业政策的推动下，商品房成

交有望稳步恢复。 

风险提示：调控政策及疫情防控存不确定性；公司销售结算或出现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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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国家统计局发布了《中国人口普查年鉴 2020》，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得

到完整呈现。过去十年，我国住房情况有何变化？ 

 

1. 人均住房建面 41.8平，城镇化有望推动

继续提升 

2020年我国人均住房建面达 41.76平方米，城市人均住房建面达 36.52平方米。

根据七普的数据，2020 年我国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达到 41.76 平方米，较 2010 年

增长 34.4%。结构上看，城市、镇、乡村三个区域中，城市的人均住房面积仍

然最小、为三个区域中唯一小于整体水平的区域，2020 年为 36.52 平方米；乡

村人均住房建面自 2000 年有数据以来首次超过镇，达到 46.80 平方米；镇人均

住房建面达到 42.29 平方米。 

过去十年人均住房建面的增幅主要由乡村拉动。过去十年的增幅主要由乡村地

区拉动，2020 年城市、镇、乡村家庭户人数分别占全国的 39.2%、22.4%、

38.4%，2010-2020 年三个区域人均住房建面增幅分别为 25.3%、32.0%、47.5%。

与上个十年相比，全国人均住房建面的增幅小幅收窄 2.0 个百分点（2000-2010：

增长 36.4%），其中城市、镇的增幅分别收窄 8.4 个百分点、5.4 个百分点，乡

村地区的增幅则扩大了 9.5 个百分点。 

 

国际上看，目前我国人均住房面积仍低于部分发达国家。根据易居的数据，

2020 年美国人均住房面积约 67 平方米，德国、英国、法国人均住房面积约为

图 1：2020 年我国人均住房建面增至 41.76 平方米  图 2：过去十年乡村拉动全国人均住房建面增长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达证券研究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达证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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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平方米，日本、新加坡、韩国分别约 34 平方米、30 平方米、28 平方米。由

于其他国家多以使用面积为统计口径，而我国人口普查以建筑面积为统计口径，

故根据七普方案中的换算方法（使用面积×1.33 换算为建筑面积）进行换算，

得 2020 年中国人均住房使用面积约为 31 平方米。与前述主要国家相比，中国

人均住房使用面积高于新加坡及韩国，较日本有约 6%的提升空间、较美国约有

53%的提升空间。 

另一角度，中国人均住房间数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较大。世界经合组织数据

显示，世界主要国家中，加拿大、美国人均住房间数较大，分别达到 2.6 间、

2.4 间；亚洲主要国家中，日本人均住房间数较大，达 1.9 间。然而，中国人均

住房间数则相对较少，七普数据为1.2间。整体来看，中国人均住房间数与世界

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较日本、美国、加拿大分别有约 37%、50%、54%的

提升空间。 

 

随着城镇化的推进，我国人均住房面积有望继续提升。我国与国际情况的差异

一方面源于国家面积及土地制度等方面的区别，另一方面也由于我国城镇化水

平仍低于主要发达国家。根据统计局的数据，2021 年我国城镇化率为 64.72%

（联合国数据口径为 62.51%），而联合国数据显示世界众多发达国家城镇化率

均已超过 80%。城镇化一方面能够从空间布局上优化产业和经济的发展，另一

方面也能推动更多居民逐步改善住房条件。随着中国城镇化的继续推进，我国

人均住房面积有望继续提升。 

  

图 3：中国人均住房面积仍低于部分发达国家  图 4：与部分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人均住房间数较小 

 

 

 

数据来源：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国家统计局，中达证券研究；

注：中国数据换算为使用面积 

 
数据来源： OECD，国家统计局，中达证券研究；注：OECD 数

据取自 2015-2020 年，其中日本、英国取自 2018 年，韩国取自

2015 年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美国 德国 英国 法国 日本 中国 新加坡俄罗斯 韩国

平方米

人均住房面积

0.0

0.5

1.0

1.5

2.0

2.5

3.0

加拿大 美国 英国 日本 法国 德国 韩国 中国 俄罗斯

间

人均住房间数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条款部分  5 / 15 

 

图 5：我国城镇化率仍低于主要发达国家  

 

数据来源：联合国，中达证券研究 

 

2. 人均住房建面区域分化显著，北部、广

东、上海改善性需求充足 

多个中部省份人均住房建面较大，北方省份及部分人口净流入省市人均住房面

积偏小。从普通家庭户整体的情况来看，中部省份的人均居住建面普遍更大。

2020 年，江西、福建、湖南、湖北人均住房建面领先，分别达 55.0 平方米、

48.7 平方米、47.5 平方米、47.3 平方米；相对地，人均住房建面小于全国水平

的 16个省市中，13个为北方省市。剔除乡村和镇的影响，从城市普通家庭户的

情况来看，北方省份及部分人口净流入省市人均住房面积偏小。2020 年，西藏、

河南、湖南、湖北城市家庭户人均住房建面最大，分别约 51.3 平方米、41.8 平

方米、41.8 平方米、41.2 平方米；广东、上海、海南、北京城市家庭户人均住

房建面最小，分别仅 29.6 平方米、30.6 平方米、32.0 平方米、33.4 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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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020 年中部省份城市家庭户人均住房建面较大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达证券研究；注：红色为高于全国整体水平，蓝色为低于全国整体水平 

 

图 7：2010-2020 年东南沿海省份城市人均住房面积增幅多小于全国整体水平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达证券研究；注：红色为高于全国整体水平，蓝色为低于全国整体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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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020 年江西、福建、湖南人均住房建面居前，西藏、河南、湖南城市人均住房建面领先 

序号 区域 
人均住房建面 

序号 区域 
人均住房建面：城市 

2020(㎡) 2010(㎡) 变动 2020(㎡) 2010(㎡) 变动 

1 江西 55.0  33.1  66.0% 1 西藏 51.3  31.8  61.4% 

2 福建 48.7  37.0  31.9% 2 河南 41.8  34.0  22.9% 

3 湖南 47.5  34.7  37.0% 3 湖南 41.8  33.5  24.9% 

4 湖北 47.3  37.0  28.0% 4 湖北 41.2  33.2  24.0% 

5 广西 46.9  30.3  54.6% 5 云南 41.1  31.3  31.4% 

6 江苏 46.8  38.7  21.0% 6 青海 40.8  27.8  46.9% 

7 河南 46.5  32.5  43.0% 7 江苏 40.8  33.9  20.3% 

8 浙江 46.2  40.1  15.0% 8 陕西 39.7  28.8  37.9% 

9 安徽 46.1  32.8  40.7% 9 江西 39.4  29.8  32.3% 

10 西藏 44.9  28.6  56.7% 10 河北 38.1  30.1  26.5% 

11 四川 43.6  35.1  24.2% 11 广西 38.1  30.7  24.0% 

12 陕西 43.4  30.2  43.8% 12 宁夏 37.9  28.4  33.5% 

13 贵州 43.1  27.7  55.6% 13 安徽 37.7  29.4  28.1% 

14 云南 42.6  27.2  56.6% 14 山东 37.7  32.4  16.3% 

15 重庆 42.0  37.0  13.4% 15 四川 37.0  30.7  20.6% 

16 山东 39.1  32.1  21.9% 16 浙江 37.0  31.0  19.3% 

17 河北 38.1  30.2  25.9% 17 内蒙古 36.8  24.9  47.9% 

18 山西 36.2  25.3  42.8% 18 山西 36.6  25.8  42.1% 

19 宁夏 36.1  24.5  47.3% 19 贵州 36.3  25.9  39.8% 

20 青海 35.6  21.3  66.9% 20 新疆 36.1  28.0  28.8% 

21 天津 35.5  26.1  36.0% 21 福建 35.9  30.3  18.4% 

22 内蒙古 35.0  23.5  48.6% 22 黑龙江 35.5  23.7  49.6% 

23 北京 34.9  29.3  19.2% 23 辽宁 35.2  25.8  36.8% 

24 辽宁 34.7  25.9  34.0% 24 天津 35.0  25.5  37.1% 

25 甘肃 34.2  23.4  45.9% 25 甘肃 34.8  26.7  30.3% 

26 海南 34.0  22.9  48.6% 26 重庆 34.8  29.8  16.9% 

27 黑龙江 34.0  22.2  52.7% 27 吉林 34.3  25.2  36.2% 

28 吉林 33.8  22.7  48.8% 28 北京 33.4  27.8  20.1% 

29 广东 33.8  26.2  29.0% 29 海南 32.0  25.4  26.0% 

30 新疆 32.5  24.4  33.3% 30 上海 30.6  25.1  21.8% 

31 上海 32.3  27.3  18.5% 31 广东 29.6  26.4  12.2% 

  全国 41.8  31.1  34.4%   全国 36.5  29.2  25.3%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达证券研究；注：红色为高于全国整体水平，蓝色为低于全国整体水平 

 

各省人均住房建面的差异源于房屋及人口情况的共同作用。人均住房建面通过

普通家庭户住房总建面除以普通家庭户总人数计算。其中，分子端可分为各类

住房的建面之和，一定程度上受到房屋类型结构（公有住房、商品房、自建房

的建面通常有所不同）、房屋建成时间等因素（老旧房屋建面通常偏小）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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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分母端则受到人口自然增长和跨省人口流动等因素的影响。由于各地城市、

乡村家庭户的数量占比呈现差异，且城乡房屋结构差异较大、商品房销售主要

位于城市区域，故以城市区域为例进行讨论。七普数据显示，从 2000 至 2020

年，全国居住于自有商品房（新房+二手房）的城市家庭户占比持续提升，

2000/2020 年分别为 9.2%/46.5%。建成时间上，2000 年前建成的房屋面积相对

较小。根据七普数据，居住于 2000 年后建成房屋的城市家庭户户均面积约 98

平方米、2000 年前则均不足 90 平方米。 

 

多个北部省市居住于原公有住房及保障性住房的家庭户占比较高、自建房占比

较低，一定程度上拖累了当地人均住房建面。不同来源的房屋在面积上存在一

定差异，例如，原公有住房的居住条件可能相对较差、人均面积相对偏小，自

建房的人均面积则通常较大。根据七普的数据，多个北方省市城市家庭户居住

于（包括租赁和购买）原公有住房、保障性住房（根据七普口径包括经适房、

两限房）的占比较高，如甘肃、北京、山西分别达到 28.5%、26.9%、25.9%；

同时，北方省市中居住于自建房的城市家庭户占比普遍较低，如吉林、宁夏、

黑龙江分别仅约 1.7%、1.8%、2.1%。 

上海、北京、广东等发达省市及辽宁、黑龙江等东北区域老旧房屋占比较高，

亦导致了相应省市人均住房建面较小。如前所述，1949-2000年建成的房屋户均

面积明显持续增长，故老旧房屋居住户数占比较高的省市，户均面积相对较小；

当户均人数差异有限时，人均居住面积亦相对较小。七普数据显示，2020 年，

上海、北京、天津、辽宁、广东、黑龙江居住于 2000 年前建成房屋的家庭户占

比最高，分别达到 49.6%、40.9%、39.1%、37.7%、34.9%、34.8%。 

  

图 8：2000 年来城市家庭户房屋来源结构变化较大  图 9：不同年代建成房屋户均面积差异较大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达证券研究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达证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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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多个北部省份城市区域原公有住房及保障性住房占比较高、自建房占比较低 

序号 区域 

居住于公有住房/

经适房/两限房的

城市家庭户占比 

序号 区域 
居住于自建房的

城市家庭户占比 
序号 区域 

居住于 2000 年

前建成住房的城

市家庭户占比 

1 西藏 31.9% 1 吉林 1.7% 1 上海 49.6% 

2 甘肃 28.5% 2 宁夏 1.8% 2 北京 40.9% 

3 北京 26.9% 3 上海 2.0% 3 天津 39.1% 

4 山西 25.9% 4 黑龙江 2.1% 4 辽宁 37.7% 

5 新疆 21.6% 5 天津 2.3% 5 广东 34.9% 

6 陕西 21.4% 6 北京 2.7% 6 黑龙江 34.8% 

7 黑龙江 19.0% 7 内蒙古 2.8% 7 河北 33.3% 

8 天津 18.4% 8 重庆 4.0% 8 湖南 33.2% 

9 河南 18.0% 9 辽宁 4.1% 9 浙江 33.1% 

10 云南 17.2% 10 新疆 4.5% 10 湖北 32.8% 

11 湖北 17.2% 11 甘肃 5.0% 11 山西 32.1% 

12 宁夏 17.1% 12 四川 5.9% 12 福建 32.1% 

13 青海 17.1% 13 青海 6.1% 13 河南 31.9% 

14 湖南 17.0% 14 山西 7.8% 14 海南 31.3% 

15 江苏 17.0% 15 陕西 9.0% 15 山东 31.1% 

16 江西 16.9% 16 安徽 9.9% 16 江苏 30.9% 

17 广西 16.3% 17 广东 11.1% 17 甘肃 30.7% 

18 贵州 16.2% 18 江苏 11.2% 18 吉林 29.4% 

19 海南 15.8% 19 贵州 12.3% 19 云南 28.0% 

20 内蒙古 15.7% 20 福建 13.2% 20 江西 27.9% 

21 上海 15.7% 21 山东 13.7% 21 广西 27.7% 

22 辽宁 15.4% 22 浙江 13.8% 22 内蒙古 25.8% 

23 重庆 15.2% 23 湖北 13.9% 23 贵州 25.0% 

24 吉林 15.0% 24 河北 15.7% 24 安徽 24.9% 

25 河北 14.9% 25 江西 16.1% 25 陕西 24.9% 

26 浙江 13.7% 26 西藏 16.1% 26 新疆 24.6% 

27 四川 12.5% 27 云南 16.2% 27 四川 24.6% 

28 山东 12.5% 28 河南 17.6% 28 青海 21.3% 

29 安徽 12.1% 29 海南 17.9% 29 重庆 19.6% 

30 广东 10.1% 30 广西 18.0% 30 宁夏 18.9% 

31 福建 9.0% 31 湖南 18.0% 31 西藏 17.8% 

  全国 15.6%   全国 10.1%   全国 31.9%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达证券研究 

 

经济发达省市人口净流入情况延续，压制了人均住房建面的增长。七普数据显

示，工作就业为人口跨省流动的首要原因（占 68.3%），充分的就业机会和较

高的收入水平使经济发达省市的人口吸引力保持充足。广东、浙江、上海、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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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江苏仍为净流入人口规模最大的五个省市，2020 年净流入人口分别达到

2793 万人、1382 万人、1010 万人、795 万人、596 万人；其中浙江、广东的净

流入人口规模在较大的基数上仍实现了领先的增幅，2020 年净流入人口分别较

2010年增长 38.7%、35.5%（详见专题报告《人口研究专题十一：七普数据中的

人口流动趋势》）。人口的流入对相应省份人均住房建面的增长带来了压制，

同时也对住房需求形成了支撑。 

图 10：截至 2020 七普，东部沿海省份及北京净流入人口规模较大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达证券研究 

 

综合来看，北部省市存在一定的改善性需求，广东、上海等地仍存在充足的供

需缺口。从人均居住建面的角度来看，尽管多个北方省市呈现人口净流出状态，

但低于全国的人均居住建面水平的背后，可能隐含了一定的改善性需求。另一

方面，广东、上海等地人口净流入态势的延续和偏低的人均居住面积也反映了

当地住房的供需缺口，相应省市的商品房市场仍具备支撑。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yMjc0MjA3MQ==&mid=2247494923&idx=1&sn=9357c72d2e021b197277f5ac7d8c17fa&chksm=e82a7e53df5df745c4e17c25649a1cff0d18549e3c126c14a7c3bd03e97e6a69e61e484543dd&token=2098348269&lang=zh_CN#rd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yMjc0MjA3MQ==&mid=2247494923&idx=1&sn=9357c72d2e021b197277f5ac7d8c17fa&chksm=e82a7e53df5df745c4e17c25649a1cff0d18549e3c126c14a7c3bd03e97e6a69e61e484543dd&token=2098348269&lang=zh_CN#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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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住房需求的简要测算：中长期购房需求

仍具支撑 

城镇常住人口增长带来的刚性需求：综合考虑 2021 年三孩政策对短期生育率的

提振作用、育龄人口占比的下降趋势、城镇化率放缓等因素，假设：1）2022

年总人口增速较 2021年的 0.03%回升 0.05个百分点（2015年二孩放开后，2016

年总人口增速较 2015 年提升 0.16 个百分点）、其后持续小幅回落；2）2022-

2025 年城镇化率增幅介于 0.65%-0.80%（2021 年：0.83%）；3）城镇人均居住

面积维持 2020 年七普水平（采用七普数据中城市、镇家庭户人口数及人均住房

建面加权平均得 38.6平方米）。根据以上假设简要测算得出，2022-2025每年由

城镇常住人口增长带来的住房需求为 3.7-4.7 亿平方米。 

人均住房面积提升带来的改善性需求：根据六普和七普城市、镇家庭户人口数

及人均住房建面加权平均，得出 2010-2020 年我国城镇人均住房建面年均增长

0.83 平方米。假设人均住房面积提升幅度放缓、2021-2025 年年均提升幅度为

0.55-0.75 平方米，则 2022-2025 每年城镇居民人均住房面积提升带来的改善性

需求为 5.3-6.5 亿平方米。 

老旧房屋拆除带来的刚性需求：根据六普和七普的数据，按照城镇居住于普通

住宅的家庭户总户数/住房年限调查的城镇居民户数的倍数（均约 10 倍）对各

年限房屋的建筑面积进行推算，则 2000 年以前建成的房屋建面在 2010-2020 年

间有所减少；其中 1949 年前建成房屋建面减少 60%，1949-1979 年建成房屋建

面减少40%以上，1980-1989、1990-1999年建成房屋建面分别减少32%、17%。

假设：1）考虑到我国普通住房使用年限为 50 年，故假设 1970 年前建成的房屋

将优先拆除改造，假设 80% 1970年前建成房屋将于 2021-2030年拆除改造；2）

假设 40% 1970-1999 年建成房屋将于 2021-2030 年间拆除改造；3）考虑到 2000

年后建成的城镇房屋多为质量更高的商品房，且 2000 年后建成的城镇房屋的人

均住房面积变化不大，故假设 2000 年及以后建成房屋暂不拆除改造。根据上述

假设，则 2021-2030 年拆除改造需求合计 33.3 亿平方米（六普至七普，2000 年

前建成的城镇房屋建面合计减少 25.6 亿平方米），假设旧房拆迁带来的刚性需

求在 2021-2030 年间平稳释放，则年均需求达到 3.3 亿平方米。 

对上述三类需求进行加总，则 2022-2025 每年的城镇住宅需求约 12.3-14.5 亿平

方米。由于投资性购房需求受到金融及行业政策、投资渠道等多方面因素的影

响，故上述测算未考虑投资性购房需求。根据 2021 年实际城镇人口增量、按其

他假设推算，2021 年三类需求合计约 14.8 亿平方米，考虑到 2020 年疫情部分

需求的延后释放和 2021 行业景气度较高带来的投资需求，该推算结果与 2021

年全年商品住宅实际成交面积的 15.7 亿平方米相近。尽管目前经济增长和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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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有所承压，导致购房需求释放延后、商品房成交情况偏弱，但居民住房需

求仍具备支撑；在金融政策和行业政策的推动下，商品房成交有望稳步恢复。 

表 3：“十四五”住宅需求简要测算 

年份 
新增城镇人口的

刚需（亿平） 

改善性需求 

（亿平） 

旧房拆迁需求

（亿平） 
合计（亿平） 

2021 4.7 6.9 3.3 14.8 

2022 4.7 6.5 3.3 14.5 

2023 4.3 6.1 3.3 13.7 

2024 4.0 5.7 3.3 13.0 

2025 3.7 5.3 3.3 12.3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达证券研究 

 

表 4：“十四五”城镇新增人口带来的住宅需求简要测算  

年份 
总人口 

（万人） 
城镇化率 

城镇人口

（万人） 

新增城镇人口

（万人） 

人均居住建面

（平） 

刚需住宅面积

（亿平） 

2021 141,260 64.7% 91,425 1,205 38.6 4.7 

2022 141,373 65.5% 92,629 1,204 38.6 4.7 

2023 141,458 66.3% 93,746 1,117 38.6 4.3 

2024 141,514 67.0% 94,774 1,028 38.6 4.0 

2025 141,557 67.6% 95,722 949 38.6 3.7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达证券研究 

 

表 5：“十四五”改善性住宅需求简要测算  

年份 
城镇人口 

（万人） 

人均居住建面 

增幅（平） 

人均居住建面

（平） 

改善住宅面积

（亿平） 

2021 91,425 0.75 39.4 6.9 

2022 92,629 0.70 40.1 6.5 

2023 93,746 0.65 40.7 6.1 

2024 94,774 0.60 41.3 5.7 

2025 95,722 0.55 41.9 5.3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达证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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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提示： 

1.行业调控及融资政策或存在一定不确定性，影响上市公司销售业绩； 

2.宏观经济波动可能对行业内企业经营造成一定影响； 

3.疫情控制具有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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